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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令  
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28 日 

勞動關 5 字第 1070125554 號 

修正「勞動部補助民間團體辦理勞動教育活動經費實施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勞動部補助民間團體辦理勞動教育活動經費實施要點」 

部  長 許銘春 

勞動部補助民間團體辦理勞動教育活動經費實施要點修正規定 

一、 勞動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加強推動勞動教育，鼓勵民間團體辦理勞動教育活動，以增進勞

動知能，特訂定本要點。 
二、凡依法設立之民間團體，其辦理勞動教育活動時，得向本部申請補助。 
三、辦理勞動教育活動方式、計畫內容及課程，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活動方式：應以研討會、宣導會或座談會之方式辦理。 
(二) 計畫內容：應包含計畫名稱、規格（含場次、人數、經費、時間、地點、課程內容、師

資）、辦理方式及預期效益。 
(三) 活動內容： 

１、 辦理半日者，至少應安排三小時以上之課程（其中核心課程至少應安排一門以上）；辦

理一日者，至少應安排六小時以上之課程（其中核心課程至少應安排二門以上）；辦理

二日者，至少應安排十二門以上之課程（其中核心課程至少應安排三門以上）。 
２、 有關核心課程包括「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及實務」、「勞工退休制度相關規定及實

務」、「工會法相關規定及實務」、「團體協約法相關規定及實務」、「勞資爭議處理

法相關規定及實務」、「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相關規定及實務」、「勞工福利」、「勞

工保險及就業保險」、「性別工作平等」、「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制」、「就業平等」

等勞動事務相關活動及課程。 
   經費以補助活動之部分經費方式辦理，並依實際出席人數核算，最高以活動計畫經費預

算百分之七十為限，補助標準如下： 
(一) 辦理半日者，最高補助新臺幣（以下同）三萬元。 
(二) 辦理一日者，最高補助五萬元。 
(三) 辦理二日者，最高補助十二萬元。 

   辦理半日及一日者，每場次以八十人為原則；辦理二日者，每場次以四十人為原則。 
   配合本部施政措施推動者，得不受補助標準之限制。 
四、補助經費之使用範圍及支給之標準如下： 

(一) 講師鐘點費： 
１、 本部所屬之機關（構）（如勞工保險局、勞動力發展署、職業安全衛生署、勞動及職業

安全衛生研究所或勞動基金運用局等）人員擔任講師，每小時最高一千五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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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本部人員與辦理本活動之單位幹部及職員擔任講師，每小時最高一千元。 
３、其他人員，每小時最高二千元。 

(二) 講師交通費： 
１、 搭乘飛機、高鐵或船舶以搭乘經濟座（艙）標準檢據覈實報支；搭乘飛機、高鐵、座

（艙）位有分等之船舶者，應檢附票根或購票證明文件。 
２、搭乘汽車、火車或捷運等費用，覈實報支。 
３、駕駛自用汽（機）車，其交通費得按同路段公、民營客運汽車最高等級之票價報支。 

(三) 場地租金：五十人以下每日六千元；五十一人至一百人每日八千元；一百零一人以上每日

一萬元。 
(四) 場地佈置費：每場四千元。 
(五) 講義印製費：每人一百五十元。 
(六) 餐費費用： 

１、一日活動：供應一餐者，每人一百元；供應二餐以上者，每人二百五十元。 
２、二日一夜活動：每人五百元（每日供應二餐以上者）。 

(七) 茶點費：辦理一日（含）以上，每人每日三十元。 
(八) 住宿費：需辦理二日活動者始得申請，每人每晚一千四百元。 
(九) 租車費：每日九千元為上限（限租賃遊覽車）。 
(十) 平安保險費：參與人員保險費額度辦理一日者，投保一百萬元（含醫療）；辦理二日者，

投保二百萬元（含醫療）。 
五、 申請補助單位應於活動前一個月提報實施計畫書（附件一）及經費申請表（如附件二），向

本部提出申請。本部得作必要之修正，以決定補助金額。但辦理同一活動向二個以上機關提

出申請補助，應確實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向各機關申請補助之項目及金額。有隱匿不實或造

假者，本部將撤銷該補助案件，並停止補助或追繳已撥付款項。 
六、本補助採書面審查，審查原則如下： 

(一) 課程內容是否符合本要點規定。 
(二) 活動之辦理是否符合需求及目標。 
(三) 計畫內容需合理、可行（包括執行方式、經費規劃、活動地點等）。 
(四) 申請單位過去計畫執行情形。 

七、 經本部審查同意後受補助單位應於活動結束之日起二週內檢具文件，並掣據（附件三）以專

函送本部憑撥。 
   前項檢具文件如下： 

(一) 原核准函影本。 
(二) 活動課程表。 
(三) 成果報告表（附件四）。 
(四) 經費支用報告表（附件五）。 
(五) 出席人員及簽到名冊影本（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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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活動照片正本（附件七）。 
(七) 補助經費之各項支出原始憑證正本（擡頭應為受補助單位，並請貼於黏貼憑證用紙，且經

受補助單位內部審核程序及依序編號）。 
   領據應敘明活動名稱、補助金額、具領人（應有單位全銜及負責人、會計、出納三人之

用印）、銀行帳戶、帳號，並加蓋單位圖記。 
   受補助經費結報時，所檢附之支出憑證應依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辦理，並應詳列

支出用途及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同一案件由二個以上機關補助者，應明列各機關實際補助金

額。 
   原始憑證如有分割困難，無法檢送本部，應檢附支出機關分攤表及支出憑證影本送本部

核銷。 
   留存受補助單位之原始憑證正本，應依會計法規定妥善保存與銷毀，已屆保存年限之銷

毀，應函報本部轉請審計機關同意。如遇有提前銷毀，或有毀損、滅失等情事時應敘明原因

及處理情形，函報本部轉請審計機關同意。如經發現未確實辦理者，得依情節輕重對該補助

案件或受補助單位酌減嗣後補助款或停止補助一年至五年。 
   受補助單位申請支付款項時，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及真實性負

責，有不實者，應負相關責任。 
八、 受補助單位辦理之同一活動，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除應詳列經費支出用途外，另應明

列全部實支經費總額及各機關補（捐）助金額。 
   受補助單位應依所報計畫及經費預算確實執行，經發現有不符指定用途或未依計畫有效

執行、或虛報、浮報等情事，除追繳外，並得列為本部五年內不予補助之對象。 
   受補助經費中如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受補助單位應於活動結束後將實際支出情形填入經費支出報告表內，並作實支數分析。 
   本補助因屬部分補助，按同意補助活動實際支出總經費百分之七十核撥補助經費，最高

以本部核定之補助金額為限。 
   本部得派員實地訪查受補助單位辦理活動之執行情形，並加以稽核、考評。 
九、 本要點修正生效前，已受理之申請案件尚未結報者，適用修正生效後之規定辦理。但修正生

效前之規定，有利於受補助單位者，適用修正生效前之規定辦理。 

 
	  







範例 

年度（申請單位名稱）勞動教育 
 

（辦理半日）課   程   表 

辦理地點：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0 

月 

00 

日 

（0） 

08:00~09:00 報  到 

09:10~10:00 

（1小時） 

（專業知能或生活課程） 000教授 

現職： 

10:00~10:10 休  息 

10:10~12:00 

（2小時） 

（核心課程） 000教授 

現職： 

12:00~13:00 午  餐 

13:10~ 賦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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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年度（申請單位名稱）勞動教育 

（辦理二日-第 1天）課   程   表 

辦理地點：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師 

0 

月 

00 

日 

（0） 

09:00~11:50 車程、報到 

12:00~13: 30 午  餐 

13: 30~15:30 

（2小時） 

（專業知能或生活課程） 000律師 

現職： 

15:30~15:40 茶  敘 

15: 30~18:40 

（3小時） 

（核心課程） 000講師 

現職： 

18:00~19:30 晚餐、聯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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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計畫名稱)經費預算概算表（申請）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自籌部分 勞動部 ○○機關 合計 備註 

補助部分 補助部分 

講師鐘點費          

講師撰稿費   -       

講師交通費          

場地租金          

場地佈置費          

講義印製費          

餐     費          

茶  點  費          

住  宿  費          

租  車  費          

平安保險費          

郵  電  費   -       

雜  支  費   -       

合      計           

承辦人 
主辦會計     業務主管（秘書

長或總幹事） 
       

負責人 (理事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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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收  據 

茲收到勞動部補助（申請單位名稱）辦理（申請活動名稱）勞動教育經費 

新臺幣○○○萬元整（數字請大寫），請全數撥入金融機構帳號如下：（請勾選一

項） 

 

□金融機構名稱：     銀行        分行 

 

□郵政存簿儲金 立帳郵局：      郵局 

  局號       －  帳號：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領款單位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領款單位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乙份。（請黏貼於本收據之背面） 

                                具領人 

       負責人（理事長）：          （簽章） 

   

  會  計：                  （簽章） 

   

  出  納：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金融機構存摺 
總代號 

 
分支代號 

 
帳 

號 

單位別、科目別、存戶號碼、檢查號等 

                     

統一編號         

(請加蓋單位圖記) 

 

（請務必填寫）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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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單位名稱） 

  ○○年度（勞動教育計畫名稱）成果報告表 

計畫名稱  

計畫負責人  

辦理地點  

實施期數及日期 期數  起訖日  

參加人數 預定人數  實際人數 總人數： 

男性：○人 

女性：○人 

 

計畫實施情形 

（含效益、特色、

影響） 

 

 

 

綜合檢討與 

改進建議 

 

 

 

 

經     費 

（單位：新臺幣元） 

預算數 實支數 勞動部補助數 

   

其     他 講師○人(男性：○人，女性：○人。) 

附     件  

 

受補助單位 

承辦人       

  

 主辦會計 

 

    業務主管 

  

負責人 

勞動部 

承辦人          

     

  科長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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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計畫名稱)        經費支用報告表                   單位：新臺幣元 

項目 預算

數 

實支

數 

自籌

款 

勞動部

補助金

額（請自

行分配） 

○○機

關補助

金額（請

自行分

配） 

單據

編號 

實支數分析 

機關別 補助(自籌)

比例 

實際(自

籌)補助

金額 

講師鐘點費          自籌部分      

講師撰稿費      -    

講師交通費          

場地租金          

場地佈置費          勞動部補助

部分 

   

講義印製費          

餐     費          ○○機關補

助部分 

    

茶  點  費          

住  宿  費                

租  車  費                

平安保險費          合計 100%  

郵  電  費      -    勞動部核定補助金額  

雜  支  費     -    勞動部實際可補助金額  

合計          

**本表之每一欄位應確實查填**     

受補助單位        

承辦人         主辦會計                    業務主管             負責人 

        

勞動部        

承辦人                 科長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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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收    據 

領款人姓名  事由  

費用別 □講師鐘點費   □講師交通費 

金額 新臺幣 

（大寫） 

上列款項已向

○○工會如數

領訖 

領款人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 

          

地址 □□□   縣   鎮    村       路 

         市   區    里   鄰   街   段  巷  弄  號之  

              鄉 

備考  領款日期 年  月   日 

 

             經辦人              蓋職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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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單位 支 出 憑 證 黏 存 單 

所屬年度： 

------------------憑-------證-------黏-------貼-------線------------------

說明： 

1.對不同工作計畫或用途別之原始憑證及發票請勿混合黏貼。 

2.單據黏貼時，請按憑證黏貼線由左邊至右對齊，面積大者在下，小者

在上，由上而下黏貼整齊，每張發票之間距離約 0.5公分，並以 10張

為限。 

3.簽署欄位依職稱大小，「由上而下，由左而右」。 

4.標準格式直式（210 * 297）mm。 

 

傳票(付款憑單、轉帳憑單)編號：                   黏貼單據      張 

第

號 

工作(或業務)計畫：接受勞動部補助辦理 00年度勞動教育「」經費補助

款 

金 額 
用途別  

十 億 千 百 十 萬 千 百 十 元 

          

用途 

摘要 

 

承辦人 出    納 會    計 業務主管 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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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單位 

支出機關分攤表 

     年  月  日 

所屬年度月份：  年度   月份 

總金額新臺幣： 

元整 

 

 

分攤機關名稱 

分   攤 

基   準 

分   攤 

金   額 

說        明 

     檢附支出機關分攤表及支出憑證影本送

部結報，有關支出憑證正本由○○另行

保存。. 

 

    

      

      

   合     計    

填表人 主辦會計 業務主管     單位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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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單位參加  ○○年度「○○勞動教育」出席人員及簽到名冊 

編號 單位名稱 姓  名 性別 職稱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簽 名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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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黏貼處 

附件七 

 

 

 

 

 

 

 

 

 

 

 

 

 

 

 

 

 

 

 

○○○勞動教育成果照片黏存單 

課程名稱：             時間：   年   月   日 授課講師： 

講師授課及學員上課情形(各授課講師照片均應黏貼) 

課程名稱：             時間：   年   月   日 授課講師： 

講師授課及學員上課情形(各授課講師照片均應黏貼) 

照片黏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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